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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是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称“本公司”）投资额为14400万元。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对本项关联交易进行表决， 以1票反对，10票同意通

过，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王波投票反对本项议案，在本次关联交易表决时，关联董事
杨坤平、赵晓轮、张良宾、张斌、黄小石按关联交易回避表决规定回避了表决。

●本次交易形成后，将解决本公司基本建设项目后续投入问题，增加公司长期投资，增加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来源，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本项投资是对原拟合资设立“四川木里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额的修改，原投资
对方的变更。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为了加快木里河流域水力资源的开发，本公司和成都富港置地有限公司于2005年7月

签订了《木里县木里河水电合作开发合资合同》，共同投资设立“木里河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暂定名）”，合资经营范围：木里县木里河流域水力资源投资、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电站到盐
源县城的输变电工程投资、建设、运行、维护。 电能的生产和销售；水利水电工程技术咨询、服
务；水利水电物资、设备采购。 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36000万元，公司注册地四川省木里县。

本项投资对原拟设立“四川木里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额作了调整和原投资对方的
变更：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和200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本公司与中铁
能源投资、成都勘测设计院共同投资合作开发四川省木里县水电资源事项，签订了拟设立四川
木里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合资合作开发合同，设立新公司名称为“四川木里水电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原拟投资设立公司公告见2005年5月11日刊登的“证券代码：600505 证券简称：西
昌电力《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增加2004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告》”，2005年6月3日
刊登的“证券代码：600505 证券简称：西昌电力《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度股东大
会公告》”），后因该合同未能实施，以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后，对公司下一步发展战略有
所调整。目前，公司为了加快木里河的开发，决定引进新的合作伙伴进行共同投资开发，使公司
的投入早日实现投资回报。

（二） 本次交易对方成都富港置地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赵林与本公司股东朝华科技 （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赵晓轮属关联自然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本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在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对本项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除5名关联董事会
依法回避表决外，会议以1票反对，10票同意通过。

在本次关联交易表决时，关联董事杨坤平、赵晓轮、张良宾、张斌、黄小石按关联交易需回
避表决的规定回避了表决；

在本次关联交易表决时，独立董事魏现州、庞小锋、彭启发、孙会璧投赞成票，同意本项关
联交易，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王波投票表示反对，并对本项关联交易发表了表示反对的独立意见。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

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关联方介绍
成都富港置地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9月，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武候区双楠路326号双楠

商业中心七楼、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林；注册资本5000万元：经营范围：项
目投资（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限制除外）。 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和基础设施投资建设。

三、本次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条款
（一） 本次投资双方投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36000万元，其中，西昌

电力出资14400万元，出资比例为40%，以实物资产方式出资，西昌电力的出资已于本协议签订
前到位13500万元（按目前公司帐面原值计算，最终以审计或资产评估数据为准，相关审计或资
产评估事项公司另行公告），包括流域规划费用分摊、因建设电站所修建的公路、改造公路桥梁
等投资，已建成的部分输电线路；成都富港置地有限公司出资21600万元，出资比例为60%，以货
币资金方式出资，成都富港置地有限公司的出资，在合同生效后30日内到位10000万元，合同签
订之日起3个月内全部到位。

（二）新公司开发木里河水电站投资总额与项目资本金之间的差额，由投资双方负责通过
项目融资方式解决，融资由新公司负责借贷和还本付息。

（三）新公司所属电站并入凉山州地方电网。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形成后， 将解决本公司基本建设项目后续资金投入和该项目早日投运发电

问题，增加了本公司长期投资，增加公司主营业务来源，增强了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有利于公司
实现扩大供电市场的发展战略。

五、独立董事意见
（一）独立董事庞小锋、彭启发对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审议的“关于与成都富港置地有限公司合作开发木里河水电资源事项”的关联交易，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1、董事会在审议本项关联交易表决时，关联董事依法进行了回避，表决程序合法；
2、本项关联交易双方出资额、出资方式公平、公正，没有损害中小股东利益行为；
3、西昌电力公司本次投资设立“木里河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是充分考虑了公司取

得木里河水力资源开发权后，已投资的基本建设项目的后续资金投入，和新项目早日实现投资
回报。同时以拥有地方电网的地域优势，充分利用有限的资金，引资合作开发加快电源点建设，
逐步做大电力电量增量，以此推动扩大自身的电网和供电市场，符合董事会制定的长远发展战
略，将有利于不断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二）独立董事魏现州、孙会璧对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审议的“关于与成都富港置地有限公司合作开发木里河水电资源事项”的关联交易，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1、董事会在审议本项关联交易表决时，关联董事依法进行了回避，表决程序合法；
2、西昌电力对木里河流域水力资源开发的前期投入，包括流域规划、修建公路桥梁、输电

线路等，现作为实物资产拟作价投入新设立的“木里河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应进行审计和
资产评估，并以评估价值作为拟设立公司资本金投入的计价价值，最后与出资合同约定的西昌
电力的出资额14400万元进行对照后，多退少补；

3、公司应妥善解决此前与中铁能源投资、成都勘测设计院关于盐源永宁河水电站合资合
作开发合同的终止或解除问题；

4、本项关联交易双方出资额、出资方式公平、公正，未发现有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
人认为实施该议案对公司是有利的；

5、同意本议案经董事会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王波对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的“关

于与成都富港置地有限公司合作开发木里河水电资源事项”的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由于本项关联交易的动因、背景及操作措施等不清楚，以致于本人无法准确判断，因此，本

人反对《关于与成都富港置地有限公司合作开发木里河水电资源事项》。
特此公告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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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担保解除进展的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5月至2005年4月为股东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及关联公司共提供贷款担保57900万元； 因关联担保需要为太极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
7200万元；为关联方所持28305万元股权质押提供履约担保；累计担保发生额95805万元。 （编
号：2005－21号《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为关联方担保公告》于2005年5月27日刊登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http： ／ ／ www.sse.com.cn网站，目
前担保解除情况如下：

1、2004年5月26日，西昌电力与中国工商银行重庆枳城支行签订《保证合同》，为太极集团
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重庆枳城支行贷款1500万元和700万元提供担保。 担保的1500万元担
保期为2004年5月27日至2005年5月25日； 担保的700万元担保期2004年6月28日至2005年6月27
日。 上述担保的700万元贷款人于2005年6月27日还款700万元解除，担保的1500万元贷款人于
2005年5月25日还款1500万元解除。

2、2004年6月1日，西昌电力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重庆分行涪陵支行签订《短期贷款保证合
同》， 为太极集团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重庆分行涪陵支行贷款5000万元提供担保，担
保期为2004年6月1日至2005年6月1日。 贷款人于2005年7月19日前还款5000万元解除担保。

3、2002年5月23日，本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西昌市支行签订《保证合同》，由本公司为西昌
锌业向中国农业银行西昌市支行贷款400万元中期流动资金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两年。 贷款人
于2005年6月21日还款400万元解除担保。

上述解除担保合计7600万元，解除后担保余额为88205万元。
特此公告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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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有风险，请慎重入市。

2005年 8 月 20 日 星期六

§1 重要提示
1.1、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http： ／ ／ www.sse.com.cn。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因工作原因，刘兴亮委托刘庆科，刘云鹏委托金永静，高德柱委托董娟，赵树元委托张

德广出席二届董事会十六次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侯健请假。
1.3、公司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公司负责人刘兴亮，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金永静，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

培强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2.1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山东铝业

股票代码 600205
上市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国忠 韩杰华

联系地址
山东省淄博市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

山东省淄博市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 0533-2930136、2943467 0533-2943291、2943467
传真 0533-2985999 0533-2985999
电子信箱 dm600205@sdly.com hjh298@sohu.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2.2.1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

流动资产（元） 1，332，715，912.67 1，282，106，
544.12 3.95

流动负债（元） 854，448，369.24 971，315，551.20 -12.03

总资产（元） 3，665，577，878.93 3，657，022，
367.59 0.23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益）
（元） 2，810，135，026.68 2，681，537，

757.88 4.80

每股净资产（元） 4.18 3.99 4.80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元） 4.18 3.99 4.80

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净利润（元） 410，837，270.11 537，335，006.56 -23.54（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元） 401，208，838.43 538，405，428.59 -25.48（注）

每股收益（元） 0.6114 0.7996 -23.54（注）
净资产收益率（%） 14.62 22.47 减少7.85个百分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25，854，046.57 505，638，647.76 -35.56

注：如本期按照15%所得税率计算，则净利润为520，172，348.26元，每股收益为0.7741元，较
上年同期减少3.19%。

2.2.2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短期投资收益 -134，617.75
扣除资产减值准备后的其他各项营业外收入、支出 -515，940.26
以前年度已经计提各项减值准备的转回 10，130，305.55
所得税影响数 148，684.14

合计 9，628，431.68
2.2.3 国内外会计准则差异
□适用√不适用

§3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3.1 股份变动情况表
□适用√不适用
3.2 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58，34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报告
期内
增减

报告期末
持股数量

比例
（%）

股份类别
（已流通或
未流通）

质押或冻
结的股份
数量

股东性质（国
有股东或外
资股东）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480，000，000 71.43 未流通 无 国有股东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50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362，775 0.80 已流通 未知
社会公众股
东

交通银行-易方达50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2，907，011 0.43 已流通 未知
社会公众股
东

山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58，740 0.31 已流通 未知
社会公众股
东

中国建设银行-博时裕富证券
投资基金

1，281，520 0.19 已流通 未知
社会公众股
东

鸿飞证券投资基金 942，394 0.14 已流通 未知
社会公众股
东

龚惠祥 892，960 0.13 已流通 未知
社会公众股
东

中 信 证 券 - 工 行 -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
（HONG KONG） LIMITED

863，977 0.13 已流通 未知
社会公众股
东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688，560 0.10 已流通 未知
社会公众股
东

刘赛珑 632，400 0.09 已流通 未知
社会公众股
东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流通股的
数量

种类（A、B、H股或其它）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5，362，775 A股

交通银行-易方达5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907，011 A股
山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58，740 A股
中国建设银行-博时裕富证券投资基金 1，281，520 A股
鸿飞证券投资基金 942，394 A股
龚惠祥 892，960 A股
中信证券 -工行 -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
（HONG KONG） LIMITED 863，977 A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688，560 A股
刘赛珑 632，400 A股
淄博双佳工贸有限公司 583，000 A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关系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参与配 股东名称 约定持股期限

3.3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不适用

§4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4.1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
□适用√不适用

§5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5.1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

主营业务
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
减（%）

主营业务
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
增减（%）

分行业

冶金行业 2，253，751，766.22 1，482，966，676.99 34.20 24.00 42.65 减少8.6个百分点
总计 2，260，957，368.56 1，489，114，754.54 34.14 23.97 42.33 减少8.49个百分点

分产品

冶金级氧化铝 1，122，845，044.66 577，028，540.13 48.61 0.67 14.83 减少6.34个百分点
电解铝产品 645，019，546.89 504，986，761.26 21.71 151.37 160.69 减少2.8个百分点
化学品氧化铝 344，262，260.18 236，553，243.90 31.29 24.76 41.43 减少8.1个百分点
总计 2，260，957，368.56 1，489，114，754.54 34.14 23.97 42.33 减少8.49个百分点
其中：关联交易 257，192，520.97 247，947，736.63 3.59 ／ ／ ／
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

其中： 报告期内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总金额
为 26，436.63 万元。

5.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地区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减（%）
省内 1，131，609，162.96 26.76
省外 1，129，348，205.60 21.30
合计 2，260，957，368.56 23.97

5.3 对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经营业务
□适用√不适用
5.4 参股公司经营情况（适用投资收益占净利润10%以上的情况）
□适用√不适用
5.5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与上年度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5.6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报告期主营业务毛利率为34.14%，与上年相比降低8.49个百分点，主要是受原燃料持续

涨价影响主营业务成本增长比例高于收入增长比例。
5.7 利润构成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分析
□适用√不适用
5.8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5.8.1 募集资金运用
□适用√不适用
5.8.2 变更项目情况
□适用√不适用
5.9 董事会下半年的经营计划修改计划
□适用√不适用
5.10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

幅度变动的警示及说明

□适用√不适用
5.11 公司管理层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意见”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5.12 公司管理层对会计师事务所上年度“非标意见”涉及事项的变化及处理情况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重要事项
6.1 收购、出售资产及资产重组
6.1.1 收购或置入资产
□适用√不适用

6.1.2 出售或置出资产
□适用√不适用
6.1.3 自资产重组报告书或收购出售资产公告刊登后，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对报告期经营

成果与财务状况的影响

□适用√不适用
6.2 担保事项
□适用√不适用
6.3 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名称 年初余额
本年借方
累计发生额

本年贷方
累计发生额

期末余额

应收账款

上海中铝凯林铝业有限公司 138，562.09 34，145，793.17 34，284，355.26 0.00
山东铝业公司 1，482，365.50 1，482，365.50
其他关联方（合计） 82，989.80 210，004，521.58 209，996，944.28 90，567.10
应收账款小计 221，551.89 245，632，680.25 244，281，299.54 1，572，932.60
预付账款 （含预付工程款）
中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700，761.34 70，055，268.84 69，830，140.89 2，925，889.29
其他关联方（合计） 3，759，444.70 4，177，575.50 7，717，275.50 219，744.70
预付账款小计 6，460，206.04 74，232，844.34 77，547，416.39 3，145，633.99
其他应收款

山东恒成机械制造厂 812，355.41 18，116，627.48 17，695，376.28 1，233，606.61
山东铝业公司 912，971.44 9，846，220.30 10，406，475.57 352，716.17
其他关联方（合计） 805，418.44 44，964，886.02 45，323，396.85 446，907.61
其他应收款小计 2，530，745.29 72，927，733.80 73，425，248.70 2，033，230.39
山东铝业对关联方债权合计 9，212，503.22 392，793，258.39 395，253，964.63 6，751，796.98
应付账款

淄博万成工贸有限公司 10，886，142.90 30，116，575.81 28，644，916.27 9，414，483.36
中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69，655.71 2，800，000.00 2，744，580.66 114，236.37
山东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15，113，971.58 7，514，333.83 57，000.00 7，656，637.75
其他关联方（合计） 27，031，270.61 175，898，670.62 178，287，051.45 29，419，651.44
应付账款小计 53，201，040.80 216，329，580.26 209，733，548.38 46，605，008.92
预收账款

山东铝业公司 971，617.55 976，504.41 4，886.86 0.00
其他关联方（合计） 302，511.63 1，657，010.75 2，476，482.55 1，121，983.43
预收账款小计 1，274，129.18 2，633，515.16 2，481，369.41 1，121，983.43
其他应付款

淄博施美工贸有限公司 72，169.36 694，338.72 682，169.36 60，000.00
其他关联方（合计） 493，933.50 17，008，889.09 26，312，269.46 9，797，313.87
其他应付款小计 566，102.86 17，703，227.81 26，994，438.82 9，857，313.87
山东铝业对关联方债务合计 55，041，272.84 236，666，323.23 239，209，356.61 57，584，306.22

其中：报告期内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提供资金的发生额0元 ， 余额0元 。
6.4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适用√不适用
6.5 其他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 7 财务报告
7.1 审计意见

财务报告 未经审计

7.2 披露比较式合并及母公司的利润表
利润表

2005年1－6月
编制单位：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合并 母公司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一、主营业务收入 2，260，957，368.56 1，823，778，545.52 2，253，751，766.22 1，817，570，158.51
减：主营业务成本 1，489，114，754.54 1，046，263，055.31 1，482，966，676.99 1，039，586，901.75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19，923，976.24 18，689，706.34 19，917，225.11 18，689，706.34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号
填列） 751，918，637.78 758，825，783.87 750，867，864.12 759，293，550.42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号
填列） 6，003，833.17 4，143，362.97 5，995，163.90 4，143，362.97

减： 营业费用 29，972，741.39 23，819，720.17 29，666，797.59 23，392，252.24
管理费用 119，113，263.10 98，209，848.12 116，048，922.58 97，347，821.39
财务费用 1，913，733.78 7，666，461.28 1，739，227.92 7，476，339.09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606，922，732.68 633，273，117.27 609，408，079.93 635，220，500.67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4，192，245.31 -1，846，132.84 2，134，618.32 -3，715，164.90
补贴收入 0.00 1，969，470.00 0.00 1，969，470.00
营业外收入 43，120.60 348，769.37 42，602.00 348，769.37
减：营业外支出 559，060.86 3，997，916.34 529，060.86 3，993，257.52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
填列） 610，599，037.73 629，747，307.46 611，056，239.39 629，830，317.62

减：所得税 200，447，643.28 93，035，311.59 200，447，643.28 93，035，311.59
减：少数股东损益 -685，875.66 -623，010.69
加：未确认投资损失（合并报表填
列）
五、净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410，837，270.11 537，335，006.56 410，608，596.11 536，795，006.03

公司法定代表人： 刘兴亮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金永静会计机构负责人： 张培强
7.3 报表附注
7.3.1 本报告期有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
经本公司二届十六次董事会决议，自2005年1月1日起变更产成品发出计价方法，由原来的

后进先出法变更为加权平均法 ， 此次变更对公司2003－2004年度净利润的影响数为－234，
570.50元，采用未来适用法。

经本公司二届十六次董事会决议，自2005年1月1日起变更固定资产净残值率，由原来的不
留净残值变更为按5%预留净残值。 此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

董事长：刘兴亮
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8月18日

证券代码：600205 证券简称：山东铝业 编号：临2005－11

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根据《公司章程》、《上市规则》的规定，董事会决定召开公司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有关事宜如下：

（一）会议时间及地点
会议时间：2005年9月23日上午9：00
会议地点：淄博市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会议室
（二）会议议题
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2、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3、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4、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5、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6、关于修改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7、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8、关于预计200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9、公司与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续签《产品供应框架合同》的议案；
10、公司与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续签《综合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
11、公司与山东铝业公司续签《产品供应框架合同》的议案；
12、公司与山东铝业公司续签《综合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
13、公司与淄博万成工贸有限公司续签《设备维修合同》的议案。
其中第三、四、五、八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详细内容披露于

2005年4月25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三）出席会议对象
1、截止2005年9月16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因故不能出席会议股东的授权代表。
（四）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手续：凡符合出席会议条件的个人带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或持股凭证，受托代理

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帐户及身份证（可为复印件），法人股东持法人单
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同时受理传真登记（烦请注明
“股东大会登记”字样）。

2、登记时间：2005年9月19日
上午8：30－11：30 下午14：00－17：00
3、登记地点：淄博市张店区五公里路1号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五）其它事项
1、会议会期半天，费用自理；
2、联系地址：淄博市张店区五公里路1号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33－2943467 传真：0533－2985999
邮编：255052 联系人：李洪海、崔媛媛、耿庆学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女士，代表我单位 ／个人出席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二○○五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票帐户号码：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2005年 月 日

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5年8月18日
证券代码：600205 证券简称：山东铝业 编号：临2005－9

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05年8月18日在山铝宾馆会议室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公司已于2005年8月8日以书面形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共15名，其中独立董事5名）、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了会议通知。 受董事长委托，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刘庆科主持。 本次会议应

出席董事15人，实际出席董事10人，4名董事委托出席（刘兴亮委托刘庆科，刘云鹏委托金永静，
高德柱委托董娟，赵树元委托张德广），侯健请假，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管人员列席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充分的讨论和研究，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
案：

一、关于变更产成品发出计价方法的议案
自2005年1月1日起，现行产成品发出计价方法为后进先出法，拟将其变更为加权平均法。

经测算，此方法的变更对公司2003年－－2004年净利润的影响数为－23.45万元，影响较小，拟采
用未来适用法。

本议案获得全体董事一致通过，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调整固定资产净残值的议案
自2005年1月1日起，采用未来适用法。 调整固定资产净残值率后，本年上半年因少提折旧

而增加税前利润5，322，999.55元。
本议案获得全体董事一致通过，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核销委托加工物资的议案
本议案获得全体董事一致通过，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公司2005年半年报及摘要
本议案获得全体董事一致通过，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由15人组成，同意提名刘兴亮、刘庆科、刘云鹏、于新兴、彭春英、王再

云、冯长森、金永静、侯健、高贵超、张瑞凤、高德柱、董娟、赵树元、张德广为第三届董事会成员
候选人，其中张瑞凤、高德柱、董娟、赵树元、张德广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独立董事意见：根据董事会提供的有关材料，我们认为，公司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公司换
届选举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新选举的董事不存在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职务的情形，且新任董事能够胜任董事职务，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简历附后。
本议案获得全体董事一致通过，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拟将独立董事津贴由原每人每年6万元调整为8万元（含税）。
本议案获得全体董事一致通过，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关于公司与主要关联方签订关联交易合同及协议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原材料、燃料、辅助材料、水、电、汽的供应，保障主要生产设备的正

常运行，为公司职工提供稳定的生活，保持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公司2002年经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与主要关联方（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山东铝业公司、淄博万成工贸有限责
任公司）签订了关联交易合同及协议，执行情况良好。

目前上述合同及协议均已到期，公司在与各关联方充分交流的基础上，决定对上述合同续
签，有效期三年。

关联方董事刘兴亮先生、刘庆科先生、刘云鹏先生在审议该议案时进行了回避。
具体协议和合同的表决情况如下：
1、公司与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之《产品供应框架合同》；
获有表决权的董事一致通过，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公司与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之《综合服务框架协议》；
获有表决权的董事一致通过，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公司与山东铝业公司之《产品供应框架合同》；
获有表决权的董事一致通过，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公司与山东铝业公司之《综合服务框架协议》；
获有表决权的董事一致通过，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公司与淄博万成工贸有限公司之《设备维修合同》。
获有表决权的董事一致通过，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关于召开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议案获得全体董事一致通过，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第五、六、七项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5年8月18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刘兴亮，男，1960年9月出生，山东省潍坊市人，天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 1982年2月参加工作，历任山东铝业公司电解铝厂厂长助理、副厂长、厂长，山东铝业公司副
总工程师兼生产技术处处长、副经理、经理。现任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总经理、山
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庆科，男，1945年3月出生，山东省枣庄市人，1970年8月毕业于江西冶金学院，同年参加
工作，大学文化程度，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历任山东铝业公司氧化铝厂副厂长、机械动力处处
长、山东铝业公司副经理、党委副书记。现任山东铝业公司党委书记、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山
东分公司副总经理、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刘云鹏，男，1947年8月出生，山东省淄博市人，1964年7月参加工作，1982年6月毕业于山东
省委党校，大专文化程度，高级政工师。历任山东铝厂动力机修厂党委书记、山东铝业公司纪委
书记、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现任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山东铝业公司经理。

于新兴，男，1962年出生，研究生学历，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历任中国有色金属工
业总公司计划部技改处副处长、处长，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局企事业改革司集团处处长，中国铜
铅锌集团公司资产部副主任，中国铝业公司（筹）资产经营部体改处负责人，中国铝业公司资产
经营部改革处处长，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发展研究部副总经理。现任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发展部总经理。

彭春英，男，1945年5月出生，山东省菏泽市人，1970年7月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同年参加
工作，大学文化程度，高级政工师。 历任山东铝厂机械厂副厂长、山东铝厂纪委书记、山东铝业
公司副经理。 现任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山东铝业公司工会主席。

王再云，男，1962年6月出生，湖南省新化县人，天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 1982年9月参加工作，历任山东铝业公司电解铝厂厂长助理、副厂长、厂长兼党委书记， 山
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经理。 现任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冯长森，男，1945年10月出生，山东省惠民县人，1970年8月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 同年参
加工作，大学文化程度，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历任山东铝厂机动处副处长，山东铝厂氧化铝厂
副厂长、山东铝业公司经理助理，山东铝业公司副经理。现任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

金永静，男，1959年7月出生，山东省阳谷县人，大学文化程度，高级会计师。 1979年12月毕
业于青岛商校， 同年参加工作，1997年6月在山东干部函授学院学习毕业。 历任山东铝厂财务
处副处长、处长，山东铝业公司经理助理兼财务处处长、副总会计师兼财务部部长、总会计师。
现任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侯健，男，1962年8月出生，安徽省肖县人，大学文化程度，高级工程师。 1981年7月参加工
作，1997年12月中央党校函授学习毕业。 历任山东铝业公司氧化铝厂厂长助理、水泥厂副厂长、
厂长、氧化铝厂厂长。 现任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高贵超，男，1965年8月出生，山东省黄县人，中南工业大学研究生毕业，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1984年7月毕业于东北大学，同年参加工作。历任山东铝业公司设计院副院长、院长，山东铝
业公司企划部部长，山东铝业公司副总工程师。现任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工程师。

张瑞凤，男，1936年出生，中共党员。 1964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学院，历任齐鲁石油化工公司
党委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现受聘为山东国际税务研究会
名誉会长、山东环保基金会理事长、山东国际人才培训中心主任、山东国际人才交流协会主席、
山东企业文化学会会长等职。 现任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高德柱，男，1940年出生，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享受国家津贴。 1962年毕业于抚顺师范学
院。 历任中国银行抚顺分行副行长、行长，中国银行大连分行副行长，中国银行沈阳分行副行
长、行长，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副行长，中国银行副行长，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局副局长。 辽宁大
学、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南工业大学、昆明理工大学等的兼职教授。 现任
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

董娟，女，1952年出生，中共党员，注册会计师。 1978年毕业于山西财经学院，先后在财政
部、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工作，1996年获东北财经大学货币银行专业硕士学
位。 历任财政部商贸司副处长、处长、副司长，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企业司司长，财政部评估司
司长。 现任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天宏国际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赵树元，男，1946年12月生，汉族，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现离休。 历任济南陆军
学院教员、教研室副主任，山东省体制改革委员会处长，中国证监会济南证券监督管理办公室
处长、助理巡视员等职务。 2003年3月23日至2003年3月27日参加了由中国证券业协会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共同举办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班，并取得了结业证。现任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张德广，男，1943年5月生，汉族，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1969年毕业于中央财金学院财政
专业，现退休。 历任山东省财政厅副科长、科长，济南市历城区财政局副局长，山东省委财经领
导小组处级秘书，山东省财政厅处级纪检员，山东省税务局处长，山东省国税局处长。现任山东
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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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05年8月18日在山铝宾馆会议室

召开，应到监事7名，实到6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有效成立。 会议形成如
下决议：

一、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由7人组成，同意提名高祀胜、宋文清、徐玉柱、张占魁以及经职工民主

选举的郑都然、曹永旗、张目盛共同组成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简历附后。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三、关于公司与主要关联方签订关联交易合同及协议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为持续公司生产经营所需原材料、燃料、辅助材料、水、电、汽的供应，保障主

要生产设备的正常运行，为员工提供稳定的生产生活环境，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本着公平、公正、公开、定价公允的原则，2002年
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与主要关联方《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山东铝业
公司、淄博万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关联交易合同及协议，执行情况良好。

目前上述合同和协议均已到期，公司在与各关联方充分交流和协商的基础上，根据公司实
际情况，对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拟与主要关联方签订的产品供应框架合同、综合服务框架协
议、设备维修合同等五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按公允的市场行情定价，维护了
公司和公司股东的利益。

上述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五年八月十八日
附：监事候选人简历
高祀胜，男，1946年6月出生，山东省胶县人，大学文化程度， 高级工程师，1970年7月毕业于

北京钢铁学院，同年参加工作。 历任山东铝厂电解铝厂副厂长、厂长，山东铝业公司副经理，山东
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山东铝业公司纪委书记、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宋文清，男，1950年2月出生，山东省淄博市人，大专文化程度， 高级政工师，1969年7月参
加工作，1986年6月毕业于山铝党校大专班。 历任山东铝厂电解铝厂党委副书记，山东铝厂团委
副书记、工会副主席，山东铝厂铝加工厂党委副书记、书记、厂长，山东铝厂氧化铝厂党委书记、
厂长，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山东铝业公司副经理、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徐玉柱，男，1948年9月出生，山东省淄博市人，大专文化程度， 高级政工师，1969年9月参
加工作，1988年8月毕业于中央党校函授学院。 历任山东铝厂团委副书记、书记，山东铝厂矿山
公司党委副书记、书记，山东铝厂氧化铝厂党委书记、厂长，山东铝业公司经理助理、总经济师，
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山东铝业公司副经理、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张占魁，男，1958年12月出生， 研究生在读，高级会计师。 1982年7月毕业于浙江冶金高等
经济专科学校。历任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财务处副处长、审计处副处长、财务处处长、审

计处处长，北京恩菲科技产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中国铜铅锌集团公司财务部会计处处长、财
务部副主任，中国铝业公司财务部资金管理处处长。现任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综合管
理处经理、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郑都然，男，1955年11月出生，山东省博兴县人，大学文化程度， 高级审计师。 1979年8月参
加工作，1996年12月毕业于中央党校函授学院。 历任山东铝厂矿山公司供应财务科副科长、科
长，山东铝厂财务处内部银行主任、财务科科长，山东铝厂国际业务开发部财务部副经理，山东
铝业公司审计处副处长、处长。 现任山东铝业公司审计部部长、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曹永旗，男，1957年10月出生，上海市人，大学文化程度，高级政工师。 1974年10月参加工
作，1999年1月毕业于山东省委党校函授学院。 历任山东铝业公司氧化铝厂团委书记、 车间主
任、党支部书记、厂党委副书记。 现任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氧化铝厂党委书记兼纪委书记、山
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张目盛，男，1952年3月出生，山东淄博人，大专学历，高级政工师。 1968年2月参加工作，
1988年6月毕业于中央党校函授学院。 历任山东铝厂热电厂办公室主任、副厂长，纪委监查室副
主任、主任，山东铝业公司机关党委书记，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现任山东铝业股份有限
公司企业文化部经理兼机关党委书记、纪委书记。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张瑞凤，同意作为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如下：
1、本人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该公司董事的资格；
2、本人符合独立董事的任职条件，具有相应的独立性；
3、本人不是在该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

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
偶的兄弟姐妹等）；

4、本人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
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5、本人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该公司前五名股
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6、本人不是在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三、四、五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7、本人不是该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8、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当选后将切实履行独立董事职；
9、本人包括该公司在内，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5家；
10、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
本人保证上述声明是真实、完整和准确的，不存在任何重大遗漏、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

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中国证监会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
独立性。 本人当选后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规章、规定和通知的要求，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该公司主要
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有利害关系的单位和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张瑞凤
二○○五年八月十八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高德柱，同意作为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如下：
1、本人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该公司董事的资格；
2、本人符合独立董事的任职条件，具有相应的独立性；
3、本人不是在该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

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
偶的兄弟姐妹等）；

4、本人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
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5、本人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该公司前五名股
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6、本人不是在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三、四、五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7、本人不是该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8、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当选后将切实履行独立董事职；
9、本人包括该公司在内，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5家；
10、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
本人保证上述声明是真实、完整和准确的，不存在任何重大遗漏、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

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中国证监会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
独立性。 本人当选后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规章、规定和通知的要求，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该公司主要
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有利害关系的单位和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高德柱
二○○五年八月十八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董娟，同意作为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如下：
1、本人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该公司董事的资格；
2、本人符合独立董事的任职条件，具有相应的独立性；
3、本人不是在该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

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
偶的兄弟姐妹等）；

4、本人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
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5、本人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该公司前五名股
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6、本人不是在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三、四、五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7、本人不是该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8、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当选后将切实履行独立董事职；
9、本人包括该公司在内，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5家；
10、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
本人保证上述声明是真实、完整和准确的，不存在任何重大遗漏、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

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中国证监会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
独立性。 本人当选后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规章、规定和通知的要求，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该公司主要
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有利害关系的单位和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董娟
二○○五年八月十八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赵树元，同意作为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如下：
1、本人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该公司董事的资格；
2、本人符合独立董事的任职条件，具有相应的独立性；
3、本人不是在该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

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
偶的兄弟姐妹等）；

4、本人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
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5、本人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该公司前五名股
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6、本人不是在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三、四、五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7、本人不是该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8、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当选后将切实履行独立董事职；
9、本人包括该公司在内，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5家；
10、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
本人保证上述声明是真实、完整和准确的，不存在任何重大遗漏、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

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中国证监会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
独立性。 本人当选后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规章、规定和通知的要求，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该公司主要
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有利害关系的单位和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赵树元
二○○五年八月十八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张德广，同意作为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如下：
1、本人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该公司董事的资格；
2、本人符合独立董事的任职条件，具有相应的独立性；
3、本人不是在该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

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
偶的兄弟姐妹等）；

4、本人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
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5、本人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该公司前五名股
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6、本人不是在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三、四、五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7、本人不是该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8、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当选后将切实履行独立董事职；
9、本人包括该公司在内，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5家；
10、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
本人保证上述声明是真实、完整和准确的，不存在任何重大遗漏、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

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中国证监会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
独立性。 本人当选后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规章、规定和通知的要求，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该公司主要
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有利害关系的单位和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张德广
二○○五年八月十八日

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资格和独立性的声明

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张瑞凤先生、高德柱先生、董娟女士、赵树元先生、
张德广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声明， 被提名人张瑞凤先生、 高德柱先
生、董娟女士、、赵树元先生、张德广先生与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
性的关系，具体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
出的， 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本公司董事会认为该独立董事候选人：

1、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资格；
2、符合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3、符合独立董事的任职条件，具有相应的独立性；
4、不是在公司或者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

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
弟姐妹等）；

5、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
其直系亲属；

6、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7、不是在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4、5、6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8、不是在本公司或者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9、包括本公司在内，其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5家。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张瑞凤先生、高德柱先生、董娟女士、赵树元先生、张德广先生具备独立

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是真实、完整和准确的，不存在任何重大遗漏、
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五年八月十八日

山 东 铝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